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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信人寿传家保终身寿险（分红型） 

产品说明书 
在说明书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本公司”均指财信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险种特色： 

保障终身 身价递增 

财富积累 定向传承 

红利可期 成果共享 

 

风险提示: 

本产品为分红型产品，保单持有人可以保单红利的形式享有保险公司分红型保险

产品的盈余分配权，其实际分红情况以本公司实际经营状况为准。未来的保单红

利为非保证利益，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 

保单的红利水平是不保证的，在某些年度红利可能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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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产品基本特征 

(一) 投保范围 

 被保险人范围：本合同接受的被保险人的投保年龄范围为 0周岁（须出生满 30日）至 67周岁，且须符合投

保当时我们的规定。 

 投保人范围：被保险人本人或对被保险人有保险利益的其他人可作为投保人向我们投保本保险。 

(二) 保险期间 

 本合同的保险期间为被保险人终身，自本合同生效日零时起至被保险人身故时止，保险期间在保险单上载明。 

(三) 保单利益与保险责任 

1. 保证利益：包括以下保险责任及退保金。 

类别 项目 内容 

保险

责任 

身故或全残保

险金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且本合同有效，我们承担以下保险责任： 

一、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90日内因意外伤害以外

的原因导致身故或全残，我们按本合同已交纳保险费（不计利息）给付身故或

全残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二、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或全残，或于本合同生效（或最后

复效）之日起90日后因意外伤害以外的原因导致身故或全残，且身故或全残时

对应的到达年龄在18周岁以下（不含18周岁）的，我们按以下两项中的较大者

给付身故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1.本合同已交纳保险费（不计利息）； 

2.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三、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或全残，或于本合同生效（或最后

复效）之日起90日后因意外伤害以外的原因导致身故或全残，且身故或全残时

对应的到达年龄在18周岁及以上（含18周岁）的，我们按以下约定给付身故或

全残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1.被保险人在本合同交费期满日之前（不含当日）身故或全残，我们按以

下两项中的较大者给付身故或全残保险金： 

（1）本合同已交纳保险费（不计利息）乘以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之日到达

年龄对应的身故或全残保险金给付比例； 

（2）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2.被保险人在本合同交费期满日之后（含当日）身故或全残，我们按以下

三项中的较大者给付身故或全残保险金： 

（1）本合同已交纳保险费（不计利息）乘以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之日到达

年龄对应的身故或全残保险金给付比例； 

（2）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3）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有效保险金额。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之日到达年龄对应的身故或全残保险金给付比例如下

表：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之日到达年龄 身故或全残保险金给付比例 

18周岁-40周岁 160% 

41周岁-60周岁 140% 

61周岁及以上 120% 

“已交纳保险费”按照身故或全残时的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年交保险费和

保单年度数（交费期间届满后为交费年度数）计算。 

退保

金 
犹豫期内退保 

自您签收本合同的次日零时起，有15日的犹豫期。如果您在此期间提出解

除本合同，我们将在扣除10元的工本费后退还您所支付的全部保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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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豫期后退保 
若您在犹豫期后申请解除本合同，我们自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30日

内向您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可能会遭受一定损失。 

2. 非保证利益 

非保

证利

益 

当年度红利 

本合同为分红保险合同，您有权参与我们分红保险业务的盈利分配，但本合

同效力中止期间不分配红利。  

在本合同有效期间内，我们每年根据上一会计年度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

状况确定红利分配方案。保单红利是不保证的。 

我们每年会向您寄送红利通知书，告知您分红的具体情况。 

累积红利 
若您在投保时选择累积生息的红利领取方式，则每年红利留存在本公司，按

我们每年确定的利率储存生息，并于您申请或本合同终止时给付累积红利。 

(四)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的，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或全残保险金的责任： 

1. 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 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 被保险人故意自伤，或自本合同成立或者本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4. 被保险人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 

5. 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合法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6. 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7. 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发生上述第 1 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除投保人本人外）退

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第 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全残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被保险人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您或其他权利人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

值。 

(五) 交费方式 

 本合同保险费的交费方式和交费期间由您与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 

分期支付保险费的，在支付首期保险费后，您应当在每个保险费约定支付日支付当期应交保险费。如果您到

期未支付保险费，自保险费约定支付日的次日零时起60日为宽限期。宽限期内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仍会承担保

险责任，但在给付保险金时会扣减您欠交的保险费。除另有约定外，如果您宽限期结束之时仍未支付保险费，则

本合同自宽限期满的次日零时起效力中止。 

(六) 分红险主要投资策略 

遵循价值投资理念，注重资产负债匹配管理，采取稳健的投资策略，对不同投资品种及其投资期限进行合理

配置,并适度兼顾市场短期机会，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努力提高投资收益，追求账户资产的持续稳健增值。 

二、 分红及红利分配 

分红及红

利分配 
红利来源 

本产品为三差分红产品，红利来源包括利差、死差和费差。利差

是指资产运用的实际收益率与责任准备金计算所采用的评估利率的利

差产生的盈余。死差是指因评估死亡率同实际死亡率之间的差异而产

生的盈余。费差是指预定营业费用水平同实际营业费用水平之间的差

异而产生的盈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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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利分配方式 
本产品为现金红利方式，也就是直接以现金的形式将盈余分配给

您。 

红利实现方式 

您在投保时可选择以下红利领取方式： 

（1）现金领取； 

（2）累积生息：红利留存在本公司，按我们每年确定的利率储存

生息，并于您申请或本合同终止时给付； 

（3）您在投保时与我们约定的其他领取方式。 

如果您在投保时未选择红利领取方式，则以累积生息方式办理。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您若选择变更红利的领取方式，需填写变更

申请书并经我们审核同意。红利领取方式的变更不影响按原领取方式

已分配的红利。 

红利的分配政策 

在合同有效期间，本公司每年根据分红保险业务实际经营状况确

定红利分配方案。红利分配遵从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原则，每一会计

年度向保单持有人实际分配盈余的比例不低于当年全部可分配盈余的

70％。 

保单红利水平的影

响因素 

红利的实际分配水平由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决定，因此

实际红利分配水平无法预先设定且各年度可能并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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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利益演示 

范例 1 

吉先生,选择为其刚出生一个月的儿子投保“财信人寿传家保终身寿险（分红型）”, 年交保险费 100,000元，基本保险金额 416,100元，保险期间为

终身，交费年期 5年。 

交费年期 保险期间 货币单位

5年交 终身 元

当年度红利（年末） 累积红利（年末） 当年度红利（年末） 累积红利（年末）

1 0 100,000 100,000 416,100 100,000 48,800 0 0 1,013 1,013

2 1 100,000 200,000 426,503 200,000 126,300 0 0 2,300 3,338

3 2 100,000 300,000 437,165 300,000 224,400 0 0 3,620 7,042

4 3 100,000 400,000 448,094 400,000 339,300 0 0 4,973 12,191

5 4 100,000 500,000 459,297 500,000 465,600 0 0 6,360 18,855

6 5 0 500,000 470,779 500,000 477,200 0 0 6,519 25,845

7 6 0 500,000 482,548 500,000 489,100 0 0 6,681 33,173

8 7 0 500,000 494,612 501,400 501,400 0 0 6,848 40,851

9 8 0 500,000 506,977 513,900 513,900 0 0 7,020 48,892

10 9 0 500,000 519,652 526,700 526,700 0 0 7,195 57,309

20 19 0 500,000 665,198 800,000 674,100 0 0 9,209 165,463

30 29 0 500,000 851,510 862,600 862,600 0 0 11,783 329,653

40 39 0 500,000 1,090,005 1,104,200 1,104,200 0 0 15,084 572,820

50 49 0 500,000 1,395,298 1,413,500 1,413,500 0 0 19,308 926,342

60 59 0 500,000 1,786,100 1,809,400 1,809,400 0 0 24,716 1,432,959

70 69 0 500,000 2,286,359 2,316,200 2,316,200 0 0 31,639 2,150,695

80 79 0 500,000 2,926,733 2,964,800 2,964,800 0 0 40,499 3,158,065

90 89 0 500,000 3,746,465 3,794,800 3,794,800 0 0 51,836 4,560,981

100 99 0 500,000 4,795,793 4,856,200 4,856,200 0 0 66,338 6,501,911

105 104 0 500,000 5,425,999 5,492,900 5,492,900 0 0 75,037 7,731,538

身故或全残
保险金

（年末）

现金价值
（年末）

保证利益演示 红利利益演示
保单年度

到达年龄
（周岁）

各年度
保险费

累计
保险费

有效保险金额
（年末）

(1)该利益演示是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本公司将
根据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决定红利分配金额，实际红利水平可能高于或低于所列数值，在某些年度红利可能为零。
(2)演示中的红利数据为仅分配利差且红利分配比例为70%的结果。
(3)演示中的累积红利是保单年度末红利按红利累积利率以年复利的方式累积而得，仅供参考，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红利累积利率的预测或保证。
(4)以上利益演示中所有数值均为取整所得。

基本保险金额

416,100

年龄 性别 年交保险费

0 男 100,000

财信人寿传家保终身寿险（分红型）利益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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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2 

吉先生,30 岁,选择投保“财信人寿传家保终身寿险（分红型）”, 年交保险费 500,000 元，基本保险金额 1,282,500 元，保险期间为终身，交费年期

3年。 

交费年期 保险期间 货币单位

3年交 终身 元

当年度红利（年末） 累积红利（年末） 当年度红利（年末） 累积红利（年末）

1 30 500,000 500,000 1,282,500 800,000 284,500 0 0 5,070 5,070

2 31 500,000 1,000,000 1,314,563 1,600,000 756,000 0 0 11,865 17,061

3 32 500,000 1,500,000 1,347,427 2,400,000 1,377,000 0 0 18,825 36,313

4 33 0 1,500,000 1,381,112 2,400,000 1,410,500 0 0 19,282 56,503

5 34 0 1,500,000 1,415,640 2,400,000 1,444,500 0 0 19,750 77,665

6 35 0 1,500,000 1,451,031 2,400,000 1,479,500 0 0 20,229 99,835

7 36 0 1,500,000 1,487,307 2,400,000 1,515,500 0 0 20,719 123,050

8 37 0 1,500,000 1,524,489 2,400,000 1,552,500 0 0 21,222 147,348

9 38 0 1,500,000 1,562,602 2,400,000 1,590,000 0 0 21,736 172,768

10 39 0 1,500,000 1,601,667 2,400,000 1,628,500 0 0 22,262 199,349

20 49 0 1,500,000 2,050,269 2,100,000 2,077,000 0 0 28,375 539,340

30 59 0 1,500,000 2,624,517 2,658,500 2,658,500 0 0 36,318 1,053,585

40 69 0 1,500,000 3,359,604 3,403,000 3,403,000 0 0 46,490 1,813,580

50 79 0 1,500,000 4,300,578 4,356,000 4,356,000 0 0 59,509 2,916,638

60 89 0 1,500,000 5,505,103 5,575,500 5,575,500 0 0 76,169 4,495,274

70 99 0 1,500,000 7,046,997 7,135,000 7,135,000 0 0 97,478 6,729,241

75 104 0 1,500,000 7,973,030 8,070,500 8,070,500 0 0 110,260 8,164,876

现金价值
（年末）

保证利益演示 红利利益演示

(1)该利益演示是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本公司将
根据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决定红利分配金额，实际红利水平可能高于或低于所列数值，在某些年度红利可能为零。
(2)演示中的红利数据为仅分配利差且红利分配比例为70%的结果。
(3)演示中的累积红利是保单年度末红利按红利累积利率以年复利的方式累积而得，仅供参考，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红利累积利率的预测或保证。
(4)以上利益演示中所有数值均为取整所得。

保单年度
到达年龄
（周岁）

各年度
保险费

累计
保险费

有效保险金额
（年末）

身故或全残
保险金

（年末）

财信人寿传家保终身寿险（分红型）利益演示
年龄 性别 年交保险费 基本保险金额

30 男 500,000 1,28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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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犹豫期及退保 

犹豫期 
自您签收本合同的次日零时起，有15日的犹豫期。如果您在此期间提出解除本合

同，我们将在扣除10元的工本费后退还您所支付的全部保险费。 

犹豫期后

退保 

若您在犹豫期后申请解除本合同，我们自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30日内向您

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现金价值指保险单所具有的价值，通常体现为解除合同时，

根据精算原理计算的、由我们退还的那部分金额。您所交纳的保险费与现金价值的差

额主要为合同平均承担的公司营业费用、佣金以及我们依据合同所承担的保险责任所

收取的费用3项之和。 

 

产品说明书所载资料供您理解保险条款所用，各项内容均以保险条款为准。 

 

 

  

 


